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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老年人居住方式的转变
及其影响机制分析

□姜向群，郑研辉

［摘　要］　在对以往文献进行梳 理 的 基 础 上，采 用 数 据 分 析 和 文 献 研 究 以 及 理 论 探 索 的 方 法，探 讨

了中国老年人居住方式和家庭代际支持转变的内在机制以及对老年人所产生的影响。研究认为，两代人

居住形式上的分离并不会从根本上影响子女对老年父母所提供的支持，不能简单地将老年人居住方式的

变化等同于家庭养老功能的弱化；在中国，家庭成员仍是养老支持的主要提供者，但是家庭养老及其代际

关系已经展现出了全新的样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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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中国传统社会，家庭 作 为 老 年 人 获 得 物 质 帮 助、生

活照料和情感支持的基本单位，对老年人的晚年生

活起了重要保障作用。

在家庭养老模式 下，老 年 人 的 居 住 方 式 不 仅 仅 是 一 个

纯粹的地理或空间问题，也涉及老年人及其家庭、社区乃至

整个社会（郭 平，２００９：７１），直 接 关 系 到 老 年 人 养 老 支 持 的

获得。因此传统社会老年人与成年子女共居的居住模式得

以世代沿袭。然而在 现 代 社 会，伴 随 人 们 家 庭 观 念 的 变 化

以及人口流动性的增 强，中 国 家 庭 尤 其 是 城 市 家 庭 的 小 型

化趋势日益明显，父母 和 子 女 分 开 居 住 的 比 例 也 在 不 断 提

高。针对人们居住方 式 的 变 化，国 内 学 者 进 行 了 很 多 有 益

的探索。但社会变 迁 在 多 大 程 度 上 影 响 到 家 庭 养 老 模 式，

居住方式的改变又对 老 年 人 的 晚 年 生 活 产 生 怎 样 的 影 响，

仍是一个需要关注的问题。

本文在对 老 年 人 居 住 方 式 相 关 文 献 进 行 梳 理 的 基 础

上，着重探讨老年人 居 住 方 式 变 化 的 内 在 机 制 及 其 影 响 以

及家庭养老模式的变迁。

一、文献综述

多代 同 堂、亲 子 养 老 是 中 国 传 统 家 庭 养 老 保 障 的 一 个

显著特点，父母年老 之 后 与 至 少 一 个 已 婚 子 女 同 住 并 接 受

儿孙赡养被视为 当 然。因 此，国 内 学 者 从 居 住 方 式 视 角 对

养老问题的研究相对 起 步 较 晚，只 是 近 三 十 年 来 随 着 老 龄

化形势的日趋严 峻，才 逐 渐 开 始 关 注 这 一 领 域。当 前 对 老

年人居住方式的研究 主 要 围 绕 居 住 状 况、居 住 意 愿 以 及 居

住方式对养老的影响三方面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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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居住状况及其 变 化 方 面，普 遍 认 为 老 年 人 与 成 年 子

女同住的比例正在下降。杜鹏利用１９８２年和１９９０年 人 口

普查原始数据对中国 老 年 人 的 居 住 方 式 进 行 队 列 分 析，发

现尽管三代户家庭仍 旧 是 老 年 人 的 主 要 居 住 方 式，但 是 随

着年龄增加，老年人与 成 年 子 女 同 住 的 比 例 出 现 明 显 下 降

（杜鹏，１９９９）。林明 鲜、刘 永 策 等 人 在２００５年 对 烟 台 市 老

年人开展调查研究，分 析 了 老 年 人 居 住 与 养 老 方 式 的 变 迁

情况，认为绝大多数老 人 因 自 己 有 一 定 的 财 产 和 退 休 金 收

入，为避免代际冲突 等 原 因 主 动 选 择 与 子 女 分 住（林 明 鲜、

刘永策、赵瑞 芳，２００８）。曲 嘉 瑶 和 孙 陆 军 利 用 中 国 老 龄 科

学研究中心２０００年、２００６年的两次全国调查数据对中国老

年人居住安排的特征 与 变 化 趋 势 进 行 分 析 后 发 现，虽 然 三

代同住仍是中国老年 人 最 主 要 的 居 住 形 式，但 该 比 例 正 在

下降，同时老年夫妇家庭的比例有所上升，认为这种居住安

排将会 加 速 传 统 家 庭 养 老 功 能 的 弱 化（曲 嘉 瑶、孙 陆 军，

２０１１）。这些研究均利用不 同 的 调 查 数 据 对 老 年 人 的 居 住

状况及其变化趋势进行了分析。

在居住意愿方面，研究也相对较多，多数观点认为两代

人越来越倾向 于 分 开 居 住。陆 杰 华 等 人 利 用２００５年 全 国

老年人口健康状况 调 查 问 卷 数 据 对 北 京、上 海、天 津、重 庆

四地老年人的居住意愿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显示，传统的

居住意愿发生了很大 变 化，虽 然 在 城 市 中 大 部 分 老 人 仍 选

择与子女居住，但已有相当一部分老人倾向于独立居住，约

占老年人总体的３９％，而 实 际 居 住 方 式、人 口 因 素、经 济 因

素等对大城市老 年 人 居 住 意 愿 有 着 显 著 的 影 响 （陆 杰 华、

白铭文、柳玉芝，２００８）。王梁的研究也显示，多数老年人不

愿与子女同住（王梁，２００６）。

在居住方式对老 年 人 生 活 的 影 响 方 面，有 学 者 关 注 不

同居住方式与子女赡 养 行 为、老 年 人 的 生 活 质 量 和 生 活 满

意度的关系。如穆光宗指出，在人口老龄化进程中，家庭养

老正面临严峻挑战，特 别 是 越 来 越 多 的 空 巢 家 庭 老 人 被 置

于风险状态（穆 光 宗，２００２ａ）。张 玉 银、郑 军 等 的 研 究 也 发

现居住方式对老年人 生 活 质 量 有 显 著 影 响，与 家 人 共 同 居

住有助 于 提 高 老 年 人 的 生 活 质 量（张 玉 银、郑 军、范 平，

２００７）。上述研究认同与子 女 或 家 人 同 住 对 老 年 人 的 生 活

有正向影响。

但是，也有学者指 出 居 住 安 排 和 子 女 可 能 提 供 的 赡 养

并不存在必然联 系。王 树 新 认 为，分 开 居 住 但 近 距 离 的 居

住安排并不 一 定 会 减 少 子 女 提 供 赡 养 的 可 能 性（王 树 新，

１９９５）。有学者进而指出，老年人这种居住安排可以在很多

方面起到与子女同住一样的作用。不同的居住安排对子女

提供赡养的可能性并不存在特别确定的关系（鄢盛明、陈皆

明、杨善华，２００１）。

从上述相关研究 中 可 以 看 出，老 年 人 居 住 方 式 的 多 样

化已引起了学者的较 多 关 注，这 有 助 于 加 强 对 老 年 居 住 方

式转变态势的认 识。然 而 就 研 究 视 角 而 言，这 些 研 究 没 有

从居住方式转变的形成机制及其所内含的价值角度开展充

分的研究，因此很难揭 示 这 一 现 象 的 深 刻 文 化 内 涵 及 其 意

义，因此，有待于进一步深入研究。

二、中国老年人居住方式的

转变及其成因

（一）老年人居住方式的转变

家庭养老长期以来一直是中国人首选的养老方式。这

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中国农耕社会的生产方式及传统文化所

决定的。居住方式是嵌入在基本制度安排和既定的社会文

化形态中的，并由这些特定的制度和文化所形塑。当前，在

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 会 的 快 速 转 型 过 程 中，形 成 了 新 的 制

度安排、价值观念、社 会 结 构，人 们 的 生 活 方 式 及 行 为 也 随

之发生了变化，老年人的居住模式逐渐多元化，出现了与子

女共居、与子女近居、独 居、在 养 老 机 构 居 住 以 及 候 鸟 式 异

地居住等多种方式，体现出鲜明的时代特征。

根据２０１０年第六 次 全 国 人 口 普 查 及 其 与 前 两 次 人 口

普查数据的对比可以 看 出，尽 管 与 子 女 共 同 居 住 仍 是 中 国

老年人的主要居住方式，但老年人家庭的空巢化、独居化特

征也在不断 加 强。２０１０年 中 国 老 年 独 居 户 占 全 部 有 老 年

人家庭户的９．４２％，老年 夫 妻 家 庭 户 占 全 部 有 老 年 人 家 庭

户的２８．８８％，与前两次人口普查结果相比，老年人户居 方

式最明显的变化是 独 居 户 和 老 年 夫 妻 户 比 例 的 持 续 上 升。

老年独居户与 老 年 夫 妻 户 合 计 占 全 部 有 老 年 人 家 庭 户 的

３８．３０％，即 老 年 空 巢 家 庭 占 了 将 近 四 成，较 之１９９０年 的

２５．００％和２０００年的３３．５１％，均 出 现 明 显 下 降，表 明 中 国

６０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家庭发展的空巢化趋势（表１）。

表１　老年人口居住方式及其变化　　　（年；％）

户居方式 １９９０年 ２０００年 ２０１０年

单身户 ８．１０ ８．４３　 ９．４２
夫妻户 １６．９０ ２５．０８　 ２８．８８
一代户 ０．６０ ０．３１　 ０．７１
二代户 ２４．００ ３２．９６　 １８．１０
隔代户 ２．２０ ４．５７　 ４．４６

三代户及以上户 ４８．２０ ２８．６４　 ３７．１３
其他ｃ － － １．３
合计 １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资料来源：１９９０年 和２０００年 的 数 据 均 转 引 自《中 国 人 口 老 龄

化：变化与挑 战》（邬 沧 萍、杜 鹏，２００６：１３２）；２０１０年 数 据 根 据《中 国

２０１０年人口普查资料》（国务院人口普查办公室、国家 统 计 局 人 口 和

社会科技统计司，２０１２）中的数据计算。

年龄对老年人的居住方式有重要影响作用。从表２可

以看出，随着年龄的 增 加，生 活 在 二 代、三 代 及 以 上 家 庭 户

的老年人比例 也 越 来 越 大，从２０１０年 数 据 来 看，这 一 比 例

从６０～６４岁的５５．４７％增加到８０岁及以上的６２．９１％。这

种变化与老年人 的 健 康 状 况 密 切 相 关。一 般 来 说，随 着 年

龄增长，老年人的健康状况也会随之下降，对他人的依赖程

度提高，需要更多照料，因此年长的老年人更多选择与家人

共同居住。但较之２０００年，２０１０年各年龄段老年人生活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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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身户、夫妻户和 一 代 户 家 庭 的 比 例 均 有 所 上 升。这 一 结

果主要是由于伴随中国社会经济发展以及社会保障制度的

建立和完善老年人自 身 的 经 济 保 障 程 度 逐 渐 提 高，对 他 人

的依赖程度降低，因此许多老年人更倾向于选择独立生活。

表２　分年龄老年人的居住方式　　（岁；年；％）

６０－６４　 ６５－６９　 ７０－７４　 ７５－７９　 ８０＋

２０００ ２０１０ ２０００ ２０１０ ２０００ ２０１０ ２０００ ２０１０ ２０００ ２０１０
单 身 户 ５．９４　５．９５　７．７２　７．９４　９．７２　１０．６０１１．３９　１３．４３　１２．６１　１５．７３
夫 妻 户 ２７．７４　３０．９０２９．００３２．５１　２５．９４　３０．７９　１９．１７　２６．２８　１０．０５　１５．９１
一 代 户 ０．３９　０．７８　０．３１　０．６８　０．３０ ０．６２　０．２１　０．６２　０．２０ ０．８０
二 代 户 ４１．７７　１９．０４　３２．７０１６．０２　２６．１３　１６．２１　２３．８７　１７．９７　２９．６６　２２．８２
隔 代 户 ５．３６　５．６７　５．０９　５．０７　４．３４　 ３．９３　３．４０ ２．９８　２．３２　２．３１

三 代 及 以 上 １８．７８　３６．４３　２５．１９　３６．６３　３３．５６　３６．７９　４１．９７　３７．６０４５．１６　４０．０９

　　资料来源：２０００年数据根据《中国２０００年人口普 查 资 料》（国 务

院人口普查办公室、国家统计局人口和社会科技统计司，２００２）数据

计算整理；２０１０年数据根据《中国２０１０年人口普查资 料》（国 务 院 人

口普查办公室、国家统计局人口和社会科技统计司，２０１２）数据计算

整理。

表３　分城乡老年人口的居住方式　　（年；％）

市 镇 乡

２０００ ２０１０ ２０００ ２０１０ ２０００ ２０１０
单身户 ８．４６　 ９．５２　 ９．５３　 １０．１２　 ８．２４　 ９．１７
夫妻户 ２８．８７　 ３３．２１　 ２８．７６　 ３０．４９　 ２３．１３　 ２６．４５
一代户 ０．１７　 １．０４　 ０．２７　 ０．７７　 ０．３７　 ０．５４
二代户 ４０．０６　 １９．０１　 ３１．４０ １５．７９　 ３０．７７　 １８．４１
隔代户 ４．７４　 ３．５８　 ４．７２　 ４．６０ ４．４９　 ４．８０

三代及以上 １７．７０ ３２．１７　 ２５．３２　 ３６．７９　 ３３．００ ３９．４５

资料来源：２０００年数据根据《中国２０００年人口普查资 料》（国 务 院 人

口普查办公室、国家统计局人口和社会科技统计司，２００２）数据计算

整理；２０１０年数据根据《中国２０１０年人口普查资料》（国 务 院 人 口 普

查办公室、国家统计局人口和社会科技统计司，２０１２）数据计算整理。

从分析城乡情况看，２０１０年 城 市 老 年 人 生 活 在 单 身 户

和夫妻户家庭的比 例 明 显 高 于 农 村 老 年 人，其 中 市、镇、乡

的比 例 分 别 为４２．７３％、４０．６１％和３５．５２％。老 年 单 身 户

在 市、镇、县 的 差 异 不 大，分 别 为 ９．５２％、１０．１２％ 和

９．１７％。城市老年夫妻户２０１０年 已 达 到３３．２１％，即 有１／

３的城市老年人生活在夫妻户即空巢家庭中。较之于２０００

年，２０１０年中国城乡６０岁及以上老年单身户、夫妻户、一代

户的比例均出现明显上升，表明无论城乡，老年人家庭的独

居化、空巢化趋势 均 很 明 显。同 时 老 年 二 代 户 的 比 例 则 出

现明显下降，尤其是城市下降的更快，而老年人生活在三代

及以上家庭户的比例则有所上升。

（二）老年人居住方式转变的成因分析

大家庭共居养老 模 式 盛 行 于 农 耕 社 会，生 产 的 家 庭 化

以及强韧的情感、伦理 纽 带 使 得 这 一 养 老 模 式 得 以 世 代 延

续。伴随现代化进程，经济结构、文化观念等环境均发生了

变化，居住方式作为文化以及代内、代际关系的外在表现形

式必将伴随社会经济的发展而变迁。中国老年人的居住方

式在传统与现代的合力作用下逐渐趋于多元化。

首先，经济结构 的 变 迁。养 老 方 式 是 由 一 定 的 生 产 力

和经济发展水平决定 的，必 然 随 着 社 会 经 济 的 发 展 而 不 断

变化。传统农业社 会 中，由 于 生 产 方 式 以 及 文 化 传 播 手 段

的落后，使得时间积累成为权威地位的一个重要划分标准，

老年人也因此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而近代工业化大潮使

得传统共居式家庭 养 老 所 赖 以 存 在 的 经 济 基 础 逐 步 瓦 解，

对老年人的智慧 和 地 位 形 成 极 大 冲 击。社 会 化 大 生 产、市

场竞争等需要人们不 断 更 新 知 识 和 技 能，工 业 化 进 程 导 致

大量农村劳动力涌向城市。正如著名的帕森斯假说所提及

的：“工业经济强调的公正、公平和公开竞争，必然导致强调

亲情、照顾和亲属关 系 网 的 传 统 家 庭 的 解 体（李 银 河、郑 宏

霞，２００１：１）。”值得肯定的是，帕森斯敏锐的洞察到了工业

化与家庭结构之 间 的 微 妙 关 系。在 工 业 化 进 程 中，两 代 人

的关系必然发生改变：年 轻 一 代 经 济 和 生 活 上 的 独 立 以 及

越来越多的老年人拥有来自家庭以外———市场或社会的经

济来源。这一变革为两代人分开居住—分离提供了物质基

础。

其次，人口转型的冲击。传统社会人口寿命较低，加之

生育的子女数量众多，因此，较低的老年人抚养比使得家庭

养老具有极大的 实 现 可 能 性。进 入 工 业 社 会 以 后，人 口 寿

命有了前所未有的提 高 和 生 育 率 的 明 显 下 降，成 年 已 婚 子

女无力为双方父母提 供 充 足 的 物 质 和 生 活 照 料，传 统 同 居

共财的家庭养老模式受到了严峻地挑战。

另外，文化观念 发 生 了 激 烈 的 碰 撞。传 统 社 会 极 为 推

崇儒家的孝道观念，即 所 谓“百 善 孝 为 先”。人 们 通 常 把 家

族同堂视作最理想的 家 庭 模 式，认 为 分 家 分 财 是 不 孝 的 表

现。与父母共居的居住形式成为传统子女行孝的一个价值

准则。现代工业化 特 别 是 改 革 开 放 以 来，市 场 经 济 渗 透 到

人们生活的各个领域，西方文化盛行，年轻人追求自由和个

性解放，孝道文化逐渐衰弱，传统大家庭解体成为必然。

三、老年人居住方式转变的

影响机制分析

老年人同谁生活在一起，是养老方式的一个重要方面，

直接决定着老年 人 的 经 济 供 养 以 及 生 活 服 务 方 式。因 此，

居住方式的转变对老年人的生活以及家庭养老模式都有极

大影响。

（一）共居形式下两代人之间的互动

家庭 作 为 基 本 的 生 活 单 位，必 定 产 生 代 际 之 间 的 资 源

流动和交换。传统 社 会，老 年 人 通 过 家 庭 内 部 资 源 的 代 际

交换流动便可获取所 需 的 全 部 养 老 支 持，共 居 成 为 孝 亲 的

模式。但是随着家 庭 现 代 化 的 进 展，两 代 人 之 间 的 互 动 模

式也相应发生了转变。

从养 老 功 能 的 实 现 来 说，老 年 人 得 到 的 养 老 支 持 与 居

住方式密切相关。在共居形式下，两代人经济上融为一体。

并且，共居可以节约子女供养父母的时间成本、距离成本和

机会成本，增加家庭特别是老年人的福利。有研究提出，不

同的居住方式直接关 系 到 老 年 人 情 感 交 流、日 常 照 料 的 可

获得性，相对于独居老年人，与家人或者子女同住的老年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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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可能对现 在 的 生 活 满 意（曾 宪 新，２０１１）。尤 其 是 对 于 丧

偶以及高龄失能老人而言，与子女合住的比率相对较高，共

居形式仍旧发挥着重要的养老功能。

但是不能过分夸大共居对养老支持获得的作用。在共

居模式下，也 有 很 多 老 年 人 被 迫 置 于“日 间 空 巢”“繁 重 家

务”以及“代际冲突”等困境中。根据以往的研究，与子女共

居这种居住安排很大程度上是为解决实际生活问题而采取

的折中办法。即便老 年 人 为 了 维 持 独 立、保 护 隐 私 而 更 愿

意自己独立居住，但现实的经济压力、双方的需求都迫使他

们选择与子女同住（高丽君，２０１１）。另外，出于方便照料孙

辈的考虑，女 性 老 人 比 男 性 老 人 更 倾 向 于 与 子 女 同 住（曾

毅、王正联，２００４）。在与已婚子女共居的老年人群体中，除

自身需要照顾的老年人 外，很 多 老 人 主 动 扮 演 了“保 姆”的

角色。另外，许多老人之所以选择和子女共同居住，一个很

重要的原因就是他 们 的 孩 子 还 没 有 自 己 的 住 房。“互 惠 帮

助”成为人们选择居住方式时的一个重要影响因素。

（二）分居形式下有距离的亲密

随着家庭现代化，“共居养老”这一中国传统养老规范，

在人们观念中正悄然 发 生 变 化，我 们 看 到 越 来 越 多 的 家 庭

成员在居 住 以 及 生 活 上 的 彼 此 分 离。家 庭 现 代 化 理 论 预

测，随着一个社会现代化进程的不断推进，核心家庭将成为

独立的亲属单位，这种 变 化 必 然 导 致 亲 属 间 凝 聚 力 的 下 降

（杨菊华、李路 路，２００９）。针 对 父 母 与 子 女 分 居 的 趋 势，穆

光宗也曾提出“居住的 分 离 弱 化 家 庭 养 老 功 能”的 假 设，即

无论是经济上的支持还是情感上的慰藉，都是住得越远，则

对父母的支持越少，分 居 的 情 形 无 疑 使 老 年 人 获 得 的 养 老

支持更弱（穆光宗，２００２ｂ）。

随着社会经济的 发 展 以 及 社 会 福 利 事 业 的 加 强，中 国

享受退休金和养老保 险 的 老 年 人 越 来 越 多，使 得 父 母 对 子

女的经济依赖性明显 减 弱；医 疗 卫 生 事 业 以 及 社 会 养 老 服

务的发展都使得老年 人 的 健 康 预 期 寿 命 得 到 了 很 大 延 伸。

因此，较之以往老年人的养老需求有了很大的变化。但是，

在分居或分离的形式 下，除 了 与 子 女 家 庭 居 住 距 离 较 远 的

老人，多数老人都 可 以 从 子 女 处 获 得 其 所 需 的 支 持。这 是

因为：

首先，在经济支持方面，金钱的支付可以跨越地缘的局

限，甚至在相隔千里 的 亲 子 间 也 能 顺 畅 运 作，因 此，子 女 对

父母的经济支持意愿和行动几乎完全不受距离的制约。而

以往的许 多 实 证 研 究 也 支 持 了 这 一 观 点。如 鄢 盛 明 等 指

出，对老人的经济赡 养，不 管 子 女 的 居 住 距 离 有 多 远，在 同

住、近居和远居等三种 模 式 情 况 下 都 可 以 进 行（鄢 盛 明、陈

杰明、杨善华，２００１）。陈皆明则进一步指出，经济支持可能

是最不受家庭变迁影 响 的 一 个 维 度，甚 至 可 能 因 此 得 到 强

化，因为不能亲自照料父母的子女，更可能通过经济支持来

补偿对父母照 料 的 不 足（陈 皆 明，１９９８）。因 此，可 以 认 为，

居住方式的转变对于老年人从子女处获得经济资源并无显

著影响。

其次，在劳务支 持 方 面。由 于 与 子 女 分 开 居 住 的 老 年

人多数是身体状况 较 好、有 自 理 能 力 者，因 此，两 代 家 庭 之

间的劳务资源交换相对较少。与子女分开居住的老年人的

日常家务主要由 老 人 或 其 配 偶 来 完 成。与 此 同 时，也 存 在

着子女对父母提 供 不 同 程 度 帮 助 的 现 象。同 时，较 近 的 居

住距离也为子女照顾年迈父母提供了可能。

最后，在尊老、敬 老 的 传 统 思 想 影 响 下，赡 养 父 母 已 然

成为重要的传统惯习，并上升为一种事亲哲学，要求子女不

但要为父母提供必要 的 物 质 奉 养，而 且 还 要 顾 及 父 母 的 心

理需求。但随着市 场 经 济 的 发 展 以 及 西 方 文 化 的 渗 入，人

们的个体空间意 识 逐 渐 形 成 和 强 化。因 此，居 住 距 离 的 分

离可以很好地避免两 代 人 由 于 兴 趣 爱 好、生 活 习 惯 以 及 消

费观念等方面的差距 而 引 起 的 矛 盾（林 明 鲜、刘 永 策、赵 瑞

芳，２００８），同时，子 女 通 过 探 望、问 候 等 方 式 与 父 母 保 持 经

常性的联系，这种方 式 有 利 于 保 证 两 代 人 尤 其 是 保 证 老 年

人生活质量的需要。

总之，居 住 形 式 上 的 分 离 并 不 会 从 根 本 上 影 响 子 女 对

老年父母所提供的支持，同时也因其具有“保护隐私”“尊重

个体空间”等优点，与 现 代 社 会 的 要 求 更 加 契 合，被 越 来 越

多的人认可和接纳。

（三）家庭养老形式和功能的背离与统一

传统 家 庭 养 老 采 取 同 居 共 财 的 形 式，其 精 神 实 质 在 于

父代通过与子代之间的资源流动在家庭内部获得足够的养

老资源。家庭养老的这种形式适应于生产力水平低下的农

业社会，其独有的经济生产方式、传统文化以及历代统治者

的倡导，都为大家庭共居养老方式提供了可能性，并不断为

家庭养老注入活力。

在社 会 变 迁 过 程 中，传 统 家 庭 养 老 模 式 所 赖 以 存 在 的

基础正在逐渐弱化或消失，对此学界也进行了很多探索，提

出了类似削弱 论、替 代 论、转 变 论 等 观 点。本 文 认 为，当 前

中国的家庭养老不再 局 限 于 传 统 形 式，而 是 以 一 种 新 的 方

式存在并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越来越多的老年人在自

己身体状况允许的前提下，选择了与子女分开居住，家庭养

老形式由传统 的 大 家 庭 同 居 共 财 模 式 向 分 居 互 助 模 式 演

变。

相对 于 传 统 社 会，中 国 老 年 人 在 保 持 对 亲 情 的 高 度 渴

望之余，其养老观念 和 养 老 方 式 的 选 择 开 始 逐 渐 突 破 传 统

思维定势，在经济上具有更高的独立性，观念上具有更强的

自我意识，看重隐私并渴望个体自由。因此，社会中越来越

多的两代分居家庭的出现也是老年人主动选择的结果。

在现 代 家 庭 养 老 模 式 下，老 年 人 养 老 支 持 的 获 得 渠 道

呈现多元化。在生活照料方面，主要由家庭成员承担，同时

在家庭成员无暇照顾老人时也可通过由家庭成员出资购买

养老服务的形式进行必要补充；经济支持主要来源于家庭，

社会养老保险以及社 会 福 利 机 构 也 提 供 部 分 支 持；情 感 慰

藉则由单一的子女提 供 转 向 子 女、社 区 及 同 龄 群 体 共 同 提

供。

由此 可 见，不 能 简 单 地 将 老 年 人 居 住 方 式 的 变 化 等 同

于家庭养老功能的弱化，更不能轻易否定家庭养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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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代家庭分开居住，使 代 际 互 动 关 系 从 过 去 的 面 对 面 交 往

转变为有距离的交往，是 传 统 家 庭 养 老 形 式 和 功 能 背 离 和

统一的表现。

四、结果与讨论

当前中国老年人在居住方式表现出更大的自主性和灵

活性。但是，在目前社会养老发展仍不充分的情况下，家庭

成员仍是老年人 养 老 支 持 力 的 主 要 提 供 者。因 此，在 注 重

发展社会养老的同时，我 们 也 应 当 正 确 认 识 家 庭 养 老 的 重

要地位，增强家庭的赡 养 功 能 并 以 社 会 化 养 老 服 务 与 之 结

合，使老年人尽可能在 符 合 自 己 意 愿 的 生 活 环 境 和 居 住 形

式中安度晚年。

首先，应提高自我养老意识，树立自立自养观念。具有

“反哺”特征的中国传 统 家 庭 养 老 模 式，在 体 现 中 国 传 统 文

化尊老敬老美德的同 时，也 在 一 定 程 度 上 形 塑 了 老 年 人 的

“依赖者”角色。但从现 代 社 会 来 看，事 实 远 非 如 此。人 口

的预期寿命和健康预 期 寿 命 已 明 显 提 高，许 多 老 年 人 在 进

入老年期时，身体健康，不需要他人照料。树立自立自养观

念，有利于缓和代际矛盾，也符合社会发展的现实。

第二，扶植家政服务市场，发展居家养老服务。在与子

女分离居住增加的情 况 下，高 龄 老 人 对 照 料 的 需 求 需 要 由

社会养老服务来 满 足。通 过 发 展 社 会 化 养 老 服 务，尤 其 是

扶植家政服务市场，并尽快建立起长期照料体系等，作为家

庭养老的有效补充，从而提高家庭养老的能力。

第三，健全老年社会保障制度。中国的老龄化具有“未

富先老”“速度快”“老 年 人 口 比 重 大”等 特 点。面 对 严 峻 的

老龄化形势，建立和 完 善 老 年 社 会 保 障 制 度，是 保 障 民 生，

促使社会稳定和可持续发展的首要前提。建立和完善社会

保障制度，最重要的就 是 要 积 极 推 进 养 老 保 险 和 医 疗 保 险

改革，提高老年群体的收入和健康水平，实现健康老龄化的

发展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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